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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各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就现有法律规定而言，土地登

记机关和房产登记机关乃至其他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职能，需

进一步协调。我国担保法而言，第42条规定了4个不动产登记

部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规定了两种截然相反的

登记程序，即：“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简称房屋

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

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

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

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

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就是说，开发

用地建成房屋的，先凭土地证办理房产登记.转让房地产的，

则先办理房产登记后办理土地登记。登记程序的不协调，加

上土地部门和房产部门工作中相互不配合，造成了实践中很

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办理了房产证以后，因土地权属

或土地侵权纠纷使房屋下的土地处于争议状态，房屋所有权

人将房屋转移出去，受让人办理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取得

房产所有权证书，新的房产所有人将房产再次转让，新的受

让人依据法律可以再次获得房产证书，如此进行下去，就使

作为房产基础的地产权属争议确定之前的空当，房产能“合

法”地流转，将地产登记的管理行为架空。由此，使人们滋

生出这样一种观念，有了房产证就有了一切，地产证无关紧



要。实践中的很多房主确实只有房产证，而无地产证。 房地

产登记机关不能统一，主要是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所致。

自1956年起土地权利退出财产法的范畴，直到1988年之后才

又重新进入财产法范畴，而此时，房屋产权、林地产权等已

经纳入了财产法，并且先于土地登记建立了各自的登记制度

。这种状况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在当今世界

，凡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不论这种登记被称

为土地登记还是被称为不动产登记，总是在一个机构进行的

。首先，土地及其地上物在物理属性上的不可分性决定了不

动产登机关应当统一.其次，不动产登记机关的统一性已成国

际惯例。在实践中，当国土局和房管局分别对地产和房产进

行登记时，不但会增加当事人的费用支出，而且会出现同一

项动产中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在生效时间上不同，从

而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登记机关的统一的前提条

件是登记客体关系的理顺。在登记的客体上应明确土地的附

着物与土地一并登记。按照附着物随地走(包括房随地走)的

原则，一并登记，登记的证书是一证，而不是两证或多证。 

我国现行土地登记制度，来源于1986年土地管理法，在《城

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规定了土地使

用权登记制度。新的《土地管理法》第11条规定了登记的机

关和权利类型：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

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

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

认建设用地使用权。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其中，中

央国家机关实用的国有土地的具体登记发证机关，由国务院



确定。第12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

变更登记手续。较为完整土地产登记制度是从1996年2月1日

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土地登记规则》。 网校辅导： 

为帮助参加考试的学员有效备考，环球职业教育在线组织权

威师资特推出2009年土地估价师考试考前辅导班， 本次辅导

包括考试所有五个科目。为更好服务学员，网校特派黑敬祥

等老师参加了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组织的师资培训班。 环球

网校2009年土地估价师考试网上辅导根据考试科目共开设五

门科目辅导：每科目设置精讲班： 权威专家进行24小时免费

在线答疑，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随时通过答疑室留言

与专家探讨学习。【详情】 更多土地估价师信息请关注：百

考试题 土地估价师站点 土地估价师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